
有關成立通訊事務管理局（通訊局）一事 

廣播事務管理局的意見摘要 

 

廣播事務管理局（廣管局）曾先後於二零零六、二零

零九、二零一零及二零一一年討論有關成立通訊局的建議。

下文重點闡述廣管局成員曾提出的意見。  

 

成立通訊局 

2.  廣管局成員普遍認同電訊業與廣播業正迅速匯流，有

需要就這兩個行業成立單一規管機構。  

 

3.  部分廣管局成員提出應率先找出電訊與廣播業現行

規管制度中有問題或不一致之處，並予以糾正。有些成員則

認為檢討電訊與廣播業的規管制度屬艱巨且耗時的工作，故

同意應以循序漸進的方式行事，先成立通訊局，然後才檢討

有關的規管制度。部分成員提出在成立通訊局及通訊事務管

理局辦公室 (通訊辦 )之前，應先設立督導小組，探討廣管局

及電訊管理局局長職能合併的事宜，以加快成立通訊局及通

訊辦營運基金。  

 

通訊局的公眾使命與職能 

4.  就通訊局的公眾使命而言，部分廣管局成員強調應著

重其規管角色和顧及公眾利益。部分成員認為其使命不應太

狹窄或流於以商業元素為主導。另有成員認為通訊局的職責

應包括促進消費者的權益。廣管局成員普遍認為通訊局的公

 

立法會 CB(1)1725/10-11(01)號文件



- 2 - 

眾使命應簡明並兼顧不同需要，且能保障公眾利益。  

 

5.  就言論自由而言，廣管局成員普遍認為保障言論自由

並非毫無規限，而是要取得平衡，一方面讓公眾暢所欲言，

另一方面也須保護兒童和維護社會價值、道德標準及其他公

眾利益。  

 

6.  至於通訊局的職能方面，廣管局成員普遍贊同通訊局

應專注於規管事宜。有成員認為通訊局應參與制定政策。 

 

通訊局的成員組合 

7.  當局最初向廣管局解釋成立通訊局的建議時，原本考

慮只設五名非官方成員和兩名官方成員。部分廣管局成員擔

心通訊局人數太少，無法承擔規管電訊及廣播業的繁重工

作。不過，成員亦贊同通訊局架構應精簡，使決策與審批程

序更具效率。 

 

8.  廣管局知悉當局現建議把通訊局的非官方成員上限

由五人增至十人，認為此舉可讓當局留有彈性，因應通訊局

日後的工作量委出更多成員。 

 

9.  至於通訊局主席應否屬全職一事，廣管局曾有多番討

論。擬制定的法例容許當局作彈性處理，在工作量繁重的情

況下委任全職的主席與成員。部分廣管局成員對此表示認

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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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訊辦的地位、組織架構與職能 

10.  廣管局曾不止一次討論通訊局的行政部門（即通訊辦）

的架構問題。部分廣管局成員認為該行政部門以不屬公務員

編制為佳，好讓通訊局無論在實際上或觀感上都能獨立行

事。如不在建議的《通訊局條例草案》訂明該行政部門的獨

立地位，恐會錯失機會。部分成員則贊成由影視及娛樂事務

管理處（影視處）和電訊管理局（電訊局）的人員為通訊辦

提供服務的建議，因為此舉可盡量減低對在職公務員的影

響，並避免通訊局成立一事因組織架構問題而不必要地受阻

延。有成員認為通訊局的公信力應建基於其工作及決策的優

劣上，而非於其秘書處的組織架構上。廣管局亦知悉通訊局

的獨立地位會受法例保障。 

 

11.  廣管局要求當局不要排除成立獨立的行政部門，作為

長遠的選項。當局同意會因應日後通訊局與通訊辦的運作情

況再作研究。 

 

通訊辦營運基金的運作安排 

12.  廣管局成員討論了另一項建議，即把影視處轄下與未

來通訊局無關的職能（管制淫褻及不雅物品、電影評級及報

刊註冊事宜）轉交通訊辦。肩負這些職能的組別會於通訊辦

營運基金以外運作。部分廣管局成員詢問公眾能否把這些職

能與通訊局的角色予以區分，以及通訊辦在應付通訊局繁重

工作量之餘能否兼顧這些職能。當局指機電工程署等其他以

營運基金形式運作的部門也有類似經驗，並承諾會考慮採用



- 4 - 

合適的名稱或職銜來清晰區別通訊辦的營運基金組別與非

營運基金組別。 

 

 


